
以學位論文升等送審資料檢核表 

1200028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應檢附資料檢核 

□ 教師升等申請表/新聘教師送審教師資格申請表 

□ 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、評分說明及佐證資料 

□ 學位證書影本(國外學歷須先辦理驗證) 

□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(甲式-教育部審查用)已簽章並貼妥二吋照片 

□ 教師聘書(需含送審當學期聘書)或專門職務證明書影本、現職級教師證書影本 

□ 以碩士學位送審者論文 3 本，以博士學位送審者論文 6 本(需裝訂成冊並須有指導教授簽

名等証明)、相關學術著作至多 4 篇暨論文、參考著作電子檔(以隨身碟或光碟片繳交)。 

□ 申請升等教師著作審查迴避名單 

□國民身分證正面影印本 

□ 國外學歷送審需再檢附 

□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 

□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

□個人入出境紀錄 

□學位論文中文摘要乙式 4 份 

□其他(必要時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，如行事曆或其他資料。請說明________） 

※資格檢核 

   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   條第   款規定，送審□講師□助理教授□副教授 

   □屬舊制教師，檢附任教未中斷證明 

   □以國外學歷送審需再檢核 

1.畢業學校為□教育部參考名冊所列 □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

2.入學資格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符□是 □否 

3.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？□是 □否（請說明________） 

4.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？□是 □否（請說明________） 

5.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限________天(碩士學位累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八個月/博士學位累

計修業時間至少須滿十六個月) 

6.是否為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7 條第 2 項公告之 13 個國家學歷？□是  □否 

 （□已向駐外單位辦理查證 □未辦理查證）  

7.學位證書(臨時畢業證明)是否已辦理驗證 □是□否 

8.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是否已辦理驗證□是 □否 

□確認無不得送審情況(以全時在國內、外進修、研究或出國講學，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

者；無因抄襲、登載不實、剽竊、舞弊、文件偽造變造等經教育部審議確定並為一定期

間不得送審之情況；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由私立學校送審。送審人於送審學年度

聘期開始前已屆滿 65 歲。) 

※送審論文檢核 

      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 條之 1 規定送審副教授者，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

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」第 3 點第 5 項規定，依修正分級後副教授要求水準，將論文及其

他著作辦理實質審查。 

      □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

本人悉依規定確實填報檢核表並核對無誤。      送審人簽名：___________  


